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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
保障范围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县（市、区）医疗保障局、财政局、税务局，市医疗保障服务中心，各参保单位、参保人员：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的通知》（国办发〔2024〕48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职工生育保险暂行办法的通知》（桂政办发〔2023〕45号）以及《自治区医保局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试点工作的复函》（桂医保函〔2025〕181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现就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参保缴费
（一）参保范围。参加防城港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含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以下简称“灵活就业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纳入我市生育保险保障范围。
（二）缴费比例。灵活就业人员生育保险费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合并缴纳。灵活就业人员按照现行9%的缴费比例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费，其中生育保险费缴费比例为0.5%，基本医疗保险费缴费比例为8.5%，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
二、生育保险待遇
灵活就业人员生育保险待遇包括生育医疗费用待遇和生育津贴待遇，相关待遇享受条件及标准如下：
（1） 生育医疗费用待遇
    1.享受条件。灵活就业人员按规定足额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费，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职工生育保险暂行办法的通知》（桂政办发〔2023〕45号）有关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其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的起止时间与其享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待遇的时间一致。
2.待遇标准
（1）灵活就业人员生育医疗费用待遇标准参照防城港市在职职工生育医疗费用待遇标准执行。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职工生育保险暂行办法的通知》（桂政办发〔2023〕45号）有关规定执行。
（2）男性灵活就业人员连续按时足额缴纳防城港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费12个月（含）以上的，其配偶无工作单位且未享受其他生育医疗待遇的，生育或实施计划生育手术所发生的生育医疗费用，按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生育医疗费用支付范围、支付标准与单位在职男职工其无工作单位的配偶生育医疗费用支付范围、支付标准一致。
（二）生育津贴待遇
1.享受条件。女性灵活就业人员按时足额缴纳防城港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费期间怀孕、生育或实施计划生育手术，且妊娠首月（不含）往前12个月在防城港市连续足额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费的，按规定享受生育津贴待遇。申领生育津贴期间处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正常缴费状态。
2.待遇标准
（1）女性灵活就业人员的生育津贴实行定额保障。生育一孩生育津贴定额标准为8000元，生育二孩生育津贴定额标准为9000元，生育三孩及以上生育津贴定额标准均为10000元，生育多胞胎的，按就高原则享受生育津贴，不叠加孩次计发生育津贴。怀孕未满4个月流产的，定额标准为1200元；怀孕满4个月流产的，定额标准为3000元。女性灵活就业人员生育津贴由医保经办机构按有关规定发放。
（2）男性灵活就业人员无工作单位的配偶，按照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不享受生育津贴。
三、其他事项
（一）本通知实施前，女性灵活就业人员缴纳防城港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视为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费的情形。
（二）女性灵活就业人员怀孕、生育或实施计划生育手术期间，存在防城港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中断缴费的，补缴后不享受生育津贴待遇，按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
（三）女性灵活就业人员按时足额缴纳防城港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费期间怀孕、生育或实施计划生育手术，但妊娠首月（不含）往前在我市连续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费不足12个月的，可从分娩或终止妊娠次月起，在我市连续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费与分娩或终止妊娠前缴费累计满12个月后，申领生育津贴。
（四）参保在职职工转为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的，按照本通知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五）本通知实施前已生育或实施计划生育手术的，不适用本通知条款。
四、本通知自2026年3月1日起实施。本市原有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按本通知规定执行，今后国家和自治区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本通知由防城港市医疗保障局、防城港市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防城港市税务局按职责分工解释。


防城港市医疗保障局            防城港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防城港市税务局
                          2026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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